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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 1 月 13 日  立法會 CB(2)626/13-14(08)號文件 

資料文件  

 

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 

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 

 

 
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述在 2013 年 9 月起開展的第

一階段「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」（下稱「試驗計

劃」）的進度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「居家安老」是政府安老政策的基本原則，也是大

部分長者的心願。為此，政府提供了一系列資助社區照

顧服務，包括以中心為本的日間照顧服務和以家居為本

的到戶照顧服務。  
 
3 .  安老事務委員會於 2010 年委托顧問進行長者社區

照顧服務顧問研究（下稱「顧問研究」）。顧問研究探

討如何透過更靈活和多元化的模式加強社區照顧服務，

從而為居家安老的長者提供更佳支援。顧問研究報告於

2011 年 7 月發表。其中，安老事務委員會建議由政府推

出服務券計劃，讓合資格長者選擇切合其需要的社區照

顧服務。  
 
 
試驗計劃的籌備過程  
 
4 .  為落實安老事務委員會的建議，政府於 2011 年 10
月公布擬籌劃一項試驗計劃。該試驗計劃為期四年，分

兩階段推行，旨在測試採用「錢跟人走」這項嶄新資助

模式的可行性，由政府以服務券形式向服務使用者（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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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服務提供者）直接提供資助。合資格長者可自行選擇

切合其個人需要的服務提供者、服務種類及服務組合。

社會福利署（下稱「社署」）已獲得獎券基金撥款 3.8 億

元，用以推行在 2013 年 9 月開展的第一階段試驗計劃。  
 
5 .  在 擬 訂 試 驗 計 劃 內 容 的 過 程 中 ， 當 局 與 相 關 持 份

者，包括安老事務委員會、非政府機構、關注團體等進

行了多次深入的簡介會、諮詢和會面討論。我們亦於 2012
年 2 月 13 日舉行的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向委員簡介試

驗計劃的初步構想，並在 2012 年 4 月 27 日的委員會會

議上，聆聽出席團體的意見和關注。在 2013 年 6 月 24
日舉行的立法會長期護理政策聯合小組委員會會議上，

我們向委員進一步闡述試驗計劃的籌備進度，以及聆聽

出席團體的意見。  
 
 
第一階段試驗計劃的推行詳情  
 
參與計劃的長者  
 
6 .  第一階段試驗計劃涵蓋八個地區的合資格長者，包

括東區、黃大仙、觀塘、深水埗 1、沙田、大埔、荃灣及

屯門。這些長者需要經過社署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評

估為身體機能中度缺損，正在長期護理服務中央輪候冊

（下稱「中央輪候冊」）輪候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及／或

住宿照顧服務。至於正在接受任何住宿照顧服務 (包括由

私營安老院提供的住宿照顧服務 )的長者則不符合參與試

驗計劃的資格。  
 
認可服務提供者  
 
7 .  社署於 2013 年 1 月邀請合資格的非政府機構及社

會企業（下稱「社企」）申請成為認可服務提供者，並

成立評審委員會審閱申請。結果，合共有 62 個由 29 間

非政府機構和 2 間社企負責營運的認可服務提供者符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深水埗區的認可服務提供者，會同時為居於深水埗、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的長

者提供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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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格。該 62 個合資格的認可服務提供者按地區劃分的分

布情況載於附件一。  
 
8 .  為 協 助 合 資 格 的 認 可 服 務 提 供 者 支 付 購 置 家 具 和

設備及／或車輛（接載體弱長者往返日間護理中心的必

要工具）等開展服務的所需費用，政府可提供一筆過的

種子基金作為財政支援。在 62 個合資格的認可服務提供

者中，有 48 個提出申請並獲批合共約 7,800 萬元的種子

基金。  
 
服務範圍  
 
9 .  試驗計劃的認可服務範圍，與現行的資助長者日間

護理中心及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相若。  
 
10 .  試 驗 計 劃 的 日 間 護 理 服 務 範 圍 包 括 個 人 照 顧 服

務、復康運動、護理服務、健康教育、照顧者支援服務、

輔導及轉介服務、膳食服務、社交及康樂活動，以及往

返長者日間護理中心的接送服務。  
 
11 .  試驗計劃的家居照顧服務範圍包括照顧計劃、基本

及特別護理服務、個人照顧服務、復康運動、照顧者支

援服務、日間暫託服務、輔導服務、 24 小時緊急支援服

務、家居環境安全評估和家居改裝、家居清潔及送飯服

務，以及接送和護送服務。  
 
服務名額及模式  
 
12 .  第一階段試驗計劃會發出 1 200 張服務券。服務模

式分為以下兩種：  

 (a )  混合模式：日間（部分時間）照顧服務 2及家

居照顧服務；或  

 (b)  單一模式：日間（部分時間）照顧服務 2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日間 (部份時間 )照顧服務是指服務券持有人每周使用少於四日的長者日間護理

中心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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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券價值  
 
13 .  服 務 券 價 值 是 指 參 加 者 按 月 購 買 護 理 服 務 時 可 使

用的金額。在第一階段，所有服務券持有人會獲提供單

一價值的服務券。在參考 2013-14 年度資助長者日間護理

中心和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相關單位成本後，服

務券價值訂定為每月 5,800 元，即認可服務提供者須每月

向每名服務券持有人提供全數價值相等於 5,800 元的服

務。服務券價值不得結轉至隨後的月份。服務券價值會

因應綜合消費物價指數按年調整。  
 
共同付款安排和經濟狀況審查  
 
14 .  試驗計劃的服務會繼續由政府資助，資助金額會按

層遞式的共同付款安排分為五級，負擔能力較低的使用

者可獲較多政府資助。服務券持有人在第一階段所需支

付的五級共同付款金額（即 500 元、 750 元、 1,000 元、

1,500 元和 2,500 元）將在整個第一階段中固定不變。  
 
15 .  我們會考慮服務券持有人的家庭入息，並參考按季

度更新的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，以釐定其共同付款

金額。詳情載列於附件二。  
 
16 .  領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（下稱「綜援」）的服務券

持有人，可申請綜援的特別津貼，以支付試驗計劃下共

同付款金額的部分費用。在第一階段，合資格綜援受助

人每月需支付的共同付款金額為 500 元，但他們可向社

署轄下社會保障辦事處申請發還每月 207 元（混合模式）

或 149 元（單一模式）。在此發還款項的安排下，他們

所獲得的資助將會與其他按傳統資助模式接受社區照顧

服務的綜緩受助人相若。  
 
資訊透明度  
 
17 .  為 協 助 服 務 券 持 有 人 選 擇 最 切 合 其 需 要 的 服 務 提

供者和社區照顧服務，認可服務提供者須向服務券持有

人、其照顧者、負責工作員及社署提供有關的服務資料，

包括服務組合、額外及／或非必要服務的價目表，以及

服務的長者對象（例如患有癡呆症的長者）（如適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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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資料亦已分別上載到認可服務提供者及社署網頁，

以供公眾查閱。同時，社署已印製試驗計劃的宣傳單張

及載列所有認可服務提供者相關資料的服務目錄，方便

服務券持有人選擇他們屬意的服務提供者。  
 
服務質素保證和監察  
 
18 .  社 署 會 按 需 要 進 行 評 估 探 訪 和 預 約 或 突 擊 抽 樣 巡

查，查核認可服務提供者的所有相關記錄和檔案，例如

個別服務券持有人的服務組合、個別服務券持有人的付

款及服務時數記錄、收費、投訴調查、服務是否符合 16
項服務質素標準等，以確保服務質素。認可服務提供者

也須按照獎券基金的規定，接受當局監察其財務狀況。  
 
19 .  社署保留權利，在認可服務提供者未能按議定的服

務範圍、水平、服務量和質素提供服務時，可暫停或終

止其認可服務提供者的資格。  
 
邀請參加者  
 
20 .  每名在中央輪候冊上的長者，均有一名負責工作員

跟進其長期護理服務申請。社署自 2013 年 7 月下旬起，

便開始按中央輪候冊上的長期護理服務申請日期，透過

相關的負責工作員邀請合資格長者參與試驗計劃。在長

者參與試驗計劃期間，社署會將其在中央輪候冊上的長

期護理服務申請更改為非活躍個案。但若該名長者提出

要求，其申請即可恢復為活躍個案，而輪候位置亦會以

原本的申請日期為準。截至 2013 年 12 月底，社署共發

出約 8 500 封邀請信，並有約 750 名長者參與試驗計劃，

另約有 2 300 名長者尚待回覆。回應邀請的詳情，包括共

同付款金額類別的分布情況，載於附件三。  
 
 
未來路向  
 
長者社區照顧服務的個案分類研究  
 
21 .   為籌備第二階段的試驗計劃，社署已委託香港大學

秀圃老年研究中心（下稱「秀圃老年研究中心」）進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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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者社區照顧服務的個案分類研究（下稱「研究」）。

研究將主要探討身體機能中度至嚴重缺損長者的服務需

要，以及同一身體機能缺損程度中不同長者羣組的護理

需要。我們預計於 2014年 9月得到研究結果。由於第二階

段試驗計劃會涵蓋身體機能中度至嚴重缺損的服務使用

者，而他們的護理服務需要更多元，研究結果將有助我

們制訂不同服務券價值的合適水平。 

 
評估第一階段試驗計劃  
 
22 .  社 署 亦 已 委 託 秀 圃 老 年 研 究 中 心 就 第 一 階 段 試 驗

計劃的進展及服務成效進行評估。該評估會審視服務券

持有人使用服務的模式、滿意度、照顧的成效等，以及

認可服務提供者的運作經驗。中期評估報告將於 2014 年

9 月完成。有關評估將有助我們擬訂第二階段試驗計劃的

安排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23 .  請委員察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 
 
 
 
 
勞工及福利局  
社會福利署  
2014 年 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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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 
 

第一階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 
八個選定地區的認可服務提供者分布情況  

 
 

選定地區  認可服務提供者數目  

東區  9  

觀塘  12  

黃大仙  6  

深水埗  

（包括九龍城及油尖旺）  
9  

沙田  11  

大埔  6  

荃灣  4  

屯門  5  

總計  6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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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戶每月收入及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五個共同付款水平 (2013 年 12 月 2 日開始適用) 

組別 I II III IV V* 

共同付款金額 $500 $750 $1,000 $1,500 $2,500 

住戶人數 

家庭住戶每月收入 

中位數的 75% 

(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

(綜援)受助人) 

家庭住戶 

每月收入中位數 

> 75% - 100% 

家庭住戶 

每月收入中位數 

> 100% - 150% 

家庭住戶 

每月收入中位數 

> 150% - 175% 

家庭住戶 

每月收入中位數的 

> 175% 

1 ≦ $5,850 $5,851 - $7,800 $7,801 - $11,700 $11,701 - $13,650 > $13,650 

 

家庭住戶每月收入 

中位數的 50% 

(包括綜援受助人) 

家庭住戶 

每月收入中位數 

> 50% - 75% 

家庭住戶 

每月收入中位數 

> 75% - 125% 

家庭住戶 

每月收入中位數 

> 125% - 150% 

家庭住戶 

每月收入中位數的 

> 150% 

2 ≦ $8,250 $8,251 - $12,375 $12,376 - $20,625 $20,626 - $24,750 > $24,750 

3 ≦ $12,000 $12,001 - $18,000 $18,001 - $30,000 $30,001 - $36,000 > $36,000 

4 ≦ $15,500 $15,501 - $23,250 $23,251 - $38,750 $38,751 - $46,500 > $46,500 

5 ≦ $19,950 $19,951 - $29,925 $29,926 - $49,875 $49,876 - $59,850 > $59,850 

*這個組別包括選擇不進行經濟狀況審查者 

二零一三年第三季的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 

住戶人數 50% 75%
家庭住戶 

每月收入中位數 
125% 150% 175% 

1 $3,900.00 $5,850.00 $7,800.00 $9,750.00 $11,700.00 $13,650.00 

2 $8,250.00 $12,375.00 $16,500.00 $20,625.00 $24,750.00 $28,875.00 

3 $12,000.00 $18,000.00 $24,000.00 $30,000.00 $36,000.00 $42,000.00 

4 $15,500.00 $23,250.00 $31,000.00 $38,750.00 $46,500.00 $54,250.00 

5 $19,950.00 $29,925.00 $39,900.00 $49,875.00 $59,850.00 $69,825.00 

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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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 

 

對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的回應  

（ 截 至 2 0 1 3 年 1 2 月 2 7 日 ）  

 

發出的邀請信數目  8  500  

尚待回覆的邀請信數目  2  294  

接獲的回覆數目  6  206  

  

接獲的回覆類別   

參加者人數 (a )  749  

不參加計劃人數 (b )  4  476  

不合資格申請人數 (c )  981  

總計 (a+b+c)  6  206  

參加率  
(只包括已回覆並合資格的參加者，即

[ (a ) / (a+b) ]*100%)]）  
14% 

  

不參加計劃的原因〔即上表 (b )項〕   

已有家人或家傭等照顧者  49% 

只想接受住宿照顧服務  22% 

  

不合資格的原因〔即上表 (c )項〕   

已入住院舍  63% 

準備接受資助社區照顧服務  1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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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付款的情況〔即上表 (a )項〕  

類別  金額  參加者人數  

I  500 元  564  *  75% *  

I I  750 元  53   7%  

I I I  1 ,000 元  74   10%  

IV 1 ,500 元  13   2%  

V 2 ,500 元  45  #  6%  

 總計 749   100%  

 

*  168 名參加者是綜援受助人（即全數 749 名 參 加 者 的 22%）。

#  22 名參加者拒絕接受經濟狀況審查並願意支付 2 ,500 元。  

 


